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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第七六三六次会议

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成员： 安哥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卢卡斯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永胜先生

埃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穆罕默德先生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拉梅克先生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瓦尔格夫人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丘尔金先生

塞内加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斯先生

西班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索•马托塞斯先生

乌克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特连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 . . . . . . . . . . . . .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普雷斯曼先生

乌拉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塞利先生

议程项目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

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

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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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

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

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

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16/195,其中载有

乌拉圭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

言。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要首先感谢并赞扬兄弟国冈比亚的哈桑·贾洛法

官，他作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

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发挥了

重要作用。

我祝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现任检察官塞

尔日·布拉默茨先生获任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检察官，我祝他取得圆满成功。

在这方面，埃及代表团将在对安理会面前的决

议草案表决时投弃权票，以反映安全理事会三个非

洲理事国间达成的共识。我们不反对布拉默茨先生

本人。而是，我们的决定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无法令人满意及接受的是，余留事项处

理机制前检察官贾洛先生被搁置一边，秘书长没有

提名他保留其职位。我们反对的依据是，贾洛先生

是唯一一个不是来自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成员的法

庭官员，这表明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余留事

项处理机制规章规定的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第二，秘书处为不提名贾洛先生而提出的说辞

前后不一。说辞中包括，秘书处要确保余留事项处

理机制的效力，因此任命布拉默茨先生，继续处理

目前由他作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处理

的案件。实际上，根据非洲集团掌握的信息，布拉

默茨先生尚未开始处理其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检

察官要处理的案件，而这些案件将提交余留事项处

理机制。贾洛先生及其同事们具备必要专长，去完

成他们2012年以来成功执行的使命，包括完成将提

交给作为余留机制成员的他们的案件。

同样，我们不能接受说任命布拉默茨先生是减

少费用之举，因为他将担任两个角色。实际上，这

一说法完全不具说服力。此事上的标准的依据是这

方面应当受到尊重的明确原则。秘书处对贾洛先生

适用的身兼二职的原则在秘书长再度任命美国人担

任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主席时没有适用。这令人质疑

在此事情上显然适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今天将投弃权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

秘书处在此事上的做法持保留意见，特别是它毫无

道理地将检察官提名拖至2月底，令人生疑。我们完

全支持非洲国家集团成员就此问题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的内容。

西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塞内

加尔感谢乌拉圭代表团提交了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

案。我以我本国代表的身份作以下发言。

塞内加尔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2016年2月23日

的信，秘书长在信中提议，任命比利时的塞尔日·

布拉默茨先生担任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检察官，替代2012年以来一直担任余留机制检察官

的冈比亚的哈桑·布巴卡尔·贾洛先生。塞内加尔

还记得，秘书长打算再度任命西奥多·梅龙法官担

任余留事项处理机制主席，并任命2009年5月15日以

来一直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

际法庭）书记官和2012年1月以来担任余留机制书

记官的澳大利亚的约翰·霍金先生。有鉴于此，塞

内加尔要求秘书处解释一下不再任命贾洛先生担任



16-05409  3/5

29/02/2016 ICTY & ICTR S/PV.7636 

检察官的理由，此举事实上将非洲排除在余留机制

领导层之外。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排斥之

举违反了余留机制规约第十条所载的公平地域分配

原则，该条规定，安理会在进行任命时须适当考虑

到“世界各主要法系的适当代表性”。

通报期间提出的保持连续性的说辞不乏缪处，

因为布拉默茨先生尚未开始处理目前提交前南问题

国际法庭的多数案件。实际上，在他之前的多位检

察官在诉讼过程中均被替换。相反，如果说需要确

保余留机制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则应再次任命

贾洛检察官，他称职、负责、积极和有效地领导法

庭工作四年，秘书处的通报也确认了这一事实。此

外，贾洛检察官没有察觉前述说辞中有任何阻止他

再次获得任命的内容，因此已经建立起处理将提交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上诉案件的团队。在建立这些

团队的过程中，他主要依靠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

工作人员像以往一样来处理上诉案件。也必须指

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仍在受理三名逃犯的案

件，一旦被捕之后，这些人将受到余留机制的审

判。余留机制已开始为审判这些逃犯作准备。

更重要的是，不能在已经提到的节省成本的基

础上为任命布拉默茨先生为余留机制检察官进行辩

解，因为余留机制的庭长与贾洛检察官的情况是一

样的，为了避免双重标准，对两者应用同样原则是

最为重要的。

非洲始终站在打击有罪不乏现象的斗争的前

列，尤其是在成立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时。因此，鉴于贾洛先生公认的品质——

他品格高尚、清正廉明，并且非洲需要在余留机制

中获得代表——塞内加尔决定在对决议草案表决时

弃权。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对余留机制的支持

仍然是毫不动摇的。此外，我谨指出，非洲国家集

团主席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

事项。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

我们谨指出，我们赞同埃及和塞内加尔代表所作的

发言，并且我们将捍卫非洲在这一事项上的团结。

因此，出于下列原因，安哥拉将在对关于任命刑事

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的决议草案投票

时弃权。

我们承认塞尔日·布拉默茨检察官在调查和

起诉刑事案件方面是一位具有最高水平和经验的专

业人员。然而我们也承认，哈桑·贾洛检察官是一

名具有最高水平的能力和经验的著名法学家。他在

担任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检察官时的表

现出色，应当受到与他的同事们一样的待遇，即任

期获得延长的庭长西奥多·梅龙法官和书记官长约

翰·霍金。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将仅仅由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的主要官员领

导。我们认为没有考虑到公平地域代表性的重要原

则，因为只有余留机制的非洲主要官员的任期没有

延长。此外，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是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双

方的机构，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在非洲，另一个

在欧洲。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管辖范围内不再有

逃犯和该法庭已经关闭的事实，不应阻止任命一位

来自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主要官员。考虑到余留

机制的本质是汇集两个国际法庭的经验，余留机制

的组成应当更加平衡，不能局限于来自前南问题国

际法庭的主要官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理会准备着手对

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把决议草案付

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中国、法国、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

牙、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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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

弃权：
安哥拉、埃及、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11票赞成，零票反

对，4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2269

（2016）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

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

罗斯代表团对第2269（2016）号决议投了弃权票。

尽管我们没有阻挡秘书长关于任命刑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制庭长和检察官职务的建议，但我国

代表团不支持这项建议，并对获选的候选人表示非

常严重的关切。

我们认为，鉴于提议的候选人近年来在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中担任的职位，这些任命将

导致在余留机制中重复和继续存在前南问题国际法

庭特有的重大缺陷。众所周知，在前南问题国际法

庭存在的20多年里，我们发现它有很多问题。令人

感到关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法院管理问题，这已

成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日常问题。在某些案件中

以各种借口延长诉讼时间，往往超过可被认为合理

的程度。沃伊斯拉夫·舍舍利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他被拘留了十年多，等待判决。无法理解这种令人

难堪的过度做法怎能与无罪推定或被告权利的基本

保障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一贯标

榜的最高司法标准面前这样做。

安全理事会想要挽回局面的企图未获成功。

具体而言，安理会不只一次要求法庭加倍努力，减

少结案时间。但是法庭设法避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

指示，在寻找借口为拖延辩护时展示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创造性。在安理会根据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本身

建议，并且是在其评估基础上，所规定的框架内完

成其工作的战略，屡屡遭到破坏。第1966（2010）

号决议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该决议前南问题国际法

庭应在2014年12月31日关闭。法庭也没有遵守这个

最后期限。此外，尽管第2193（2014）号决议发出

呼吁，司法工作的拖延没有减少，实际上拖延增加

了。我们希望，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新庭长卡梅尔·

阿吉乌斯法官将采取必要步骤改进目前的局面。

我们非常关切有关兹德拉夫科·托利米尔2月

在海牙狱中死亡的报告。根据他的辩护律师，2015

年，他们为他申请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医疗，但他们

的请求遭到拒绝。这并不是第一个这类死亡。出于

明显的原因，这种事件引起了对被告和被前南问题

国际法庭定罪者的正当程序及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等

基本权利的严重关切。必须采取改进这一局面的措

施。内部监督事务厅必须调查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医

务科的工作。我们期待秘书长作出相应的建议或指

示。

不可能把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错误与其领导人

的工作分开。我们当然不想看到余留机制继承前南

问题国际法庭的问题，该法庭不幸未能证明是国际

司法的公正机构。根据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们在

对今天决议表决时弃权，因为我们不想对提议中各

项任命的后果承担责任。

李永胜先生（中国）：中方在包括余留机制

在内的国际刑庭事务中向来秉持客观公正，没有私

利。

本着对秘书长决定的尊重，以及对余留机制及

其主要官员依法、公正和高效履行职责的期待，并

考虑到国际刑庭工作的延续性，以及安理会有必要

尽快完成检察官任命，中方对本决议草案投了赞成

票。

中方注意到，一些国家对余留机制庭长的任命

和检察官的提名所表达的关切，希望这些关切得到

重视，希望余留机制主要官员的任命和提名过程更

加公正和透明。

中方还希望，余留机制及其主要官员应当严格

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公正、高效地履行职责，以

赢得国际社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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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30分散会。


